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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议案《关于制定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未获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0: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通州区商通大道5号院（紫光科技园）21号楼一
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信意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03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98,097,5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77,454,
480股的55.280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9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502,3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6%。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96,601,5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374%。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6,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9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1,495,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30%。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9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1,495,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30%。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如下议案，并形成以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6,962,2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27%；

反对1,092,6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8%；弃权42,64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7,1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24.4357％；反对 1,092,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7256％；弃权42,6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387％。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6,961,3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18%；

反对1,093,7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9%；弃权4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6,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24.3790％；反对 1,093,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7988％；弃权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222％。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6,961,4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19%；

反对1,091,9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1%；弃权44,14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6,3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24.3824％；反对 1,091,9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6790％；弃权44,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386％。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6,961,9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24%；

反对1,092,6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8%；弃权42,94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6,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24.4157％；反对 1,092,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7256％；弃权42,9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587％。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6,934,9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49%；

反对1,126,2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81%；弃权36,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9,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22.6218％；反对 1,126,2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9620％；弃权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161％。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6,962,5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30%；

反对1,097,5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8%；弃权37,44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7,4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24.4556％；反对 1,097,5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3.0518％；弃权37,4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926％。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6,966,3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69%；

反对1,094,0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2%；弃权37,14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1,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24.7085％；反对 1,094,0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8188％；弃权37,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726％。

8、审议未通过《关于制定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信意安、陈洪霞、天津一飞天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一鸣天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38,6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387%；反

对 1,126,1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554%；弃权 37,64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8,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22.5387％；反对 1,126,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9554％；弃权37,6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59％。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6,931,4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13%；

反对1,128,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03%；弃权37,64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6,3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22.3856％；反对 1,128,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5.1085％；弃权37,6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5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6,961,5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20%；

反对1,097,3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6%；弃权38,64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6,4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24.3891％；反对 1,097,3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3.0385％；弃权38,6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725％。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张文亮、王欣
（三）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

人和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全时
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2025BJ000990号
致：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委托，对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本所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现行有效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
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
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
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 2025年4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2025年 4月 1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登了《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
日、出席对象、现场会议地点等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事
项及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公告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日期已满20日。

（三）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
于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0:00在北京市通州区商通大道5号院（紫光科技园）21
号楼一层M1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信意安先生主持，召开时间、地点与公告
相一致。

（四） 公司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9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9日的9:15~15:00
期间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6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6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96,601,5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374%。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19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495,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30%。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03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额为 98,097,5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77,454,480 股的
55.2804%，均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股东共计 19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额为 1,502,399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8466%。

（三）出席、列席会议的人员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

席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
大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
《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7. 《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8. 《关于制定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 《关于制定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就提交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按照
《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并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的决议情况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962,2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27％；反

对 1,092,6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38％；弃权 42,64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7,1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4357％；反对1,092,6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7256％；弃权
42,6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387％。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961,3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18％；反

对 1,093,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49％；弃权 42,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6,2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3790％；反对1,093,7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7988％；弃权
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222％。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961,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19％；反

对 1,091,9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31％；弃权 44,14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6,3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3824％；反对1,091,9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6790％；弃权
44,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386％。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961,9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24％；反

对 1,092,6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38％；弃权 42,94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6,8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4157％；反对1,092,6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7256％；弃权
42,9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587％。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5. 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934,9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149％；反

对 1,126,2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81％；弃权 3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9,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6218％；反对1,126,2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9620％；弃权
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161％。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审议《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962,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30％；反

对 1,097,5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88％；弃权 37,44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7,4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4556％；反对1,097,5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0518％；弃权
37,4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926％。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7. 审议《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966,3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69％；反

对 1,094,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52％；弃权 37,14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71,2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085％；反对1,094,0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8188％；弃权
37,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26％。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8. 审议《关于制定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信意安、陈洪霞、天津一飞天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一鸣天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38,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5387％；反对

1,126,1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9554％；弃权37,649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0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8,6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5387％；反对1,126,1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9554％；弃权
37,6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059％。

审议未通过《关于制定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 审议《关于制定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931,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113％；反

对 1,128,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503％；弃权 37,64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6,3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856％；反对1,128,4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1085％；弃权
37,6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059％。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961,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20％；反

对 1,097,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86％；弃权 38,64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6,4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3891％；反对1,097,3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0385％；弃权
38,6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72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 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

持人签署，会议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签署。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

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张文亮
王 欣

2025年5月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新沂经济开发区经九路69号公司子公司利民

化学有限责任公司行政楼4楼电教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新生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66人，代表股份 135,827,371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7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3人，代表股份 128,088,837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9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53人，代表股份 7,738,53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8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59人，代表股份 8,633,162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894,62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1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53人，代表股份 7,738,53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86％。
3、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1.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524,0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767%；反对 236,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8%；弃权67,2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2.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526,5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785%；反对 236,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8%；弃权64,7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3.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526,5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785%；反对 235,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6%；弃权65,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

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506,3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636%；反对 255,4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0%；弃权65,6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5.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500,4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953%；反对 28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4%；弃权3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306,2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134%；反对287,100股,弃权39,800股。

6.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505,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630%；反对 255,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4%弃权66,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6%。

7.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486,2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488%；反对 274,6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22%；弃权66,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92,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483%；反对274,600股,弃权66,560股。

8.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515,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705%；反对 246,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12%；弃权65,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9.00《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487,0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494%；反对 270,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3%；弃权69,6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

10.00《关于公司拟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503,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002%；反对 25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0%；弃权65,6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309,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498%；反对258,100股,弃权65,660股。

11.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470,0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954%；反对 317,3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37%；弃权 39,9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75,8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615%；反对317,383股,弃权39,900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莫海洋、韩欣茹；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及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上海市
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09日

股票代码：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5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
027）。为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业务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15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现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5月8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三号路公司6楼会

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及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

√
√
√
√
√
√
√
√
√
√
√
√

2、披露情况及说明
以上提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与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特别提示事项
提案 11、12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公司第五届、第六届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2024年度述职。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
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
书（附件2）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3）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股东请
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3），以便登记确认。传真或信件请于2025
年5月13日17:30前送达登记地点。

2、登记时间：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3日，工作日上午9:00一下
午17:3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三号路深圳万讯自控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点
联系电话：0755-86250365
传真：0755-86250389转10
邮箱：liudian@maxonic.com.cn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三号路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6、其他事项：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

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
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附件1：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50112”，投票简称为：

“万讯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

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

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

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 计

填报

X1 票

X2 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

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

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

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万讯自控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授权期限自委托书签署

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本人/本公司对该次大会的审议事项表决如下：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及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

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件3：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

股东账户卡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是否本人参会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
号码

持股数量

联系地址

邮编

备注

证券代码：300112 证券简称：万讯自控 公告编号：2025-033
债券代码：123112 债券简称：万讯转债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